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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浩律师（北京）事务所 

关于安徽黄山胶囊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并上市的 

补充法律意见书（二） 
 

国浩京证字[2015]第 019 号 

 
致：安徽黄山胶囊股份有限公司 

本所接受安徽黄山胶囊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或“股份公司”、“公
司”）委托，担任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并上市（以下简

称“本次发行上市”）的专项法律顾问，已于 2013 年 6 月 21 日出具了“国浩京证字

[2013]第 00073 号”《国浩律师（北京）事务所关于安徽黄山胶囊股份有限公司首

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并上市的法律意见书》及“国浩京证字[2013]第
00072 号”《国浩律师（北京）事务所关于安徽黄山胶囊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并上市的律师工作报告》；因更换签字律师，于 2014 年 4 月

28 日重新出具了“国浩京证字[2014]第 052 号”《国浩律师（北京）事务所关于安

徽黄山胶囊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并上市的法律意见书》

（以下简称“《法律意见书》”）及“国浩京证字[2014]第 051 号”《国浩律师（北京）

事务所关于安徽黄山胶囊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并上市的

律师工作报告》（以下简称“《律师工作报告》”）；因更新披露信息，于 2014 年 9
月 18 日出具了“国浩京证字[2014]第 145 号”《国浩律师（北京）事务所关于安徽

黄山胶囊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并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

（一）》（以下简称“《补充法律意见书（一）》”）。 

鉴于自《补充法律意见书（一）》出具日至今，发行人的有关情况已发生了变

动，且发行人聘请的审计机构对发行人 2012 年度、2013 年度及 2014 年度的财务

报表进行了审计，并于 2015 年 2 月 5 日出具了“天健审[2015]5-1 号”《审计报告》

（以下简称“《审计报告》”）及“天健审[2015]5-2 号”《关于安徽黄山胶囊股份有

限公司内部控制的鉴证报告》（以下简称“《内控报告》”）；根据发行人的要求，

在《律师工作报告》、《法律意见书》及《补充法律意见书（一）》所依据的事实基

础上，本所律师就发行人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的相关情况进行了补充核

查，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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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与《律师工作报告》、《法律意见书》及《补充法律意见书

（一）》一并使用。《律师工作报告》、《法律意见书》及《补充法律意见书（一）》

中未被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修改的内容继续有效，《律师工作报告》、《法律意见书》

及《补充法律意见书（一）》中律师声明事项同样适用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如上

下文无特别说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使用的简称与《律师工作报告》、《法律意见

书》及《补充法律意见书（一）》中所使用简称的含义相同。 

本所律师同意将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作为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申请所必备的法

定文件，随其他申报材料一同上报，并依法对所出具的法律意见承担相应的法律

责任。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仅供发行人为本次发行上市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其他任

何目的。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首发管理办法》、《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及

《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规定，按照律

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本所律师出具补充法律意见

如下： 

一、 本次发行上市的批准和授权 

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所获

得的批准与授权尚在有效期内，合法、有效。发行人本次发行尚待中国证监会核

准，发行人本次上市尚待深交所核准。 

二、 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的主体资格 

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是依法设立且合法存续的股份有限公司，截至本补

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发行人仍具备本次发行上市的主体资格。 

三、 本次发行上市的实质条件 

（一）根据《内控报告》，发行人的内部控制制度健全且被有效执行，符合《首

发管理办法》第二十四条之规定。 

（二）根据《内控报告》，发行人的内部控制在所有重大方面是有效的，符合

《首发管理办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 

（三）根据《审计报告》，发行人经审计后的下列有关财务数据仍符合中国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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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对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所要求

的下列实质条件： 

1、发行人 2012 年度、2013 年度及 2014 年度归属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以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较低者为计算依据）分别为 45,404,030.38 元、45,364,485.96
元及 49,486,561.56 元；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分别为 65,695,770.78 元、

23,126,725.46 元及 52,066,505.71 元；2012 年 12 月 31 日、2013 年 12 月 31 日及

2014 年 12 月 31 日的资产负债率（母公司）分别为 25.19%、27.39%及 20.35%。

发行人资产质量良好，资产负债结构合理，盈利能力较强，现金流量正常，符合

《首发管理办法》第二十八条之规定。 

2、最近 3 个会计年度，发行人净利润均为正数且累计超过 3,000 万元（以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较低者为计算依据），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累计超过

5,000 万元，营业收入累计超过 3 亿元，符合《首发管理办法》第三十三条第（一）

项与第（二）项之规定。 

3、截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发行人的净资产为 278,777,405.02 元，无形资

产（扣除土地使用权、水面养殖权和采矿权等后）为 0 元，占净资产的比例不超

过 20%，符合《首发管理办法》第三十三条第（四）项之规定。 

4、截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发行人不存在未弥补的亏损，符合《首发管理

办法》第三十三条第（五）项之规定。 

四、 发行人的业务  

根据《审计报告》，发行人 2012 年度、2013 年度及 2014 年度的主营业务收

入分别为 243,837,382.16 元、268,937,803.29 元及 273,392,303.57 元，分别占当期

营业收入的 99.93%、99.99%及 99.99%。 

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的主营业务突出。 

五、 关联交易及同业竞争 

（一）发行人的关联方变化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材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2014 年 11 月 10 日，发行人实际

控制人之一余超彪持有 30%股权的霍山孔雀河旅游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孔雀

河旅游”）作出股东会决议，一致同意注销孔雀河旅游。2014 年 11 月 21 日，霍山

县地方税务局佛子岭分局出具“霍地税佛登[2014]25 号”《注销税务登记通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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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准孔雀河旅游注销税务登记；2015年1月21日，霍山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出具“（六

安）登记企销字[2015]第 268 号”《准予注销登记通知书》，准予孔雀河旅游注销登

记。 

（二）关联交易 

根据《审计报告》、发行人的陈述，并经本所律师核查，2014 年度，发行人

与关联方之间发生的关联交易如下： 

1、关键管理人员领取薪酬 

根据《审计报告》并经本所律师核查，2014 年度，发行人关键管理人员报酬

总额为 68.10 万元。 

2、关联方资金往来 

项目 关联方 2014年12月31日期末余额（元） 

其他应收款 韦遥凌 64,888.00 

经本所律师核查，上述其他应收款为备用金性质。 

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上述关联交易履行了必要的内部决策程序，不存在损

害发行人或其股东利益的情形。 

六、 发行人的主要财产  

（一）无形资产 

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发行人新增 7 项专利，为

原始取得，且不存在设定质押或其他权利限制的情形。具体如下： 

专利权人 专利号 专利名称 专利类型 申请日/有效期 

发行人 ZL201420168415.5 一种均匀涂覆脱模剂的
装置 实用新型

2014 年 4 月 9 日

起 10 年 

发行人 ZL201420171118.6 一种保温胶桶 实用新型
2014 年 4 月 10

日起 10 年 

发行人 ZL201420168374.X 一种胶桶清洗装置 实用新型
2014 年 4 月 9 日

起 10 年 

发行人 ZL201420168428.2 一种胶囊壳模具翻转提 实用新型 2014 年 4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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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装置 起 10 年 

发行人 ZL201420168372.0 一种保温胶槽 实用新型
2014 年 4 月 9 日

起 10 年 

发行人 ZL201420168285.5 一种胶囊壳模具 实用新型
2014 年 4 月 9 日

起 10 年 

发行人 ZL201420168432.9 一种胶囊壳分选机 实用新型
2014 年 4 月 9 日

起 10 年 

（二）发行人拥有的车辆和生产经营设备 

1、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发行人新购置 1 辆轿车，该等车辆未设置

抵押等他项权利限制。具体如下： 

所有权人 车辆类型 车牌号码 品牌型号 

发行人 小型普通客车 皖 PHS579 别克牌 SGM6531UAAB 

2、本所律师审查了发行人截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的重要经营设备的购置合

同和发票，均为发行人（包括胶囊有限）在从事生产经营活动期间购买取得，实

地查看了部分经营设备，该等设备处于有效使用期内并在正常使用中，不存在产

权纠纷或潜在纠纷。 

（三）发行人长期股权投资 

1、发行人根据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于 2015 年 1 月与黄光浩、侯

敏鲁及张伦签署东莞市骏祥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莞骏祥”）《章程》，

共同出资设立东莞骏祥，2015 年 1 月 29 日，东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向东莞骏祥

核发注册号为“441900002344203”《营业执照》。企业名称：东莞市骏祥自动化科

技有限公司；注册资本：300 万元；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

股）；住所：东莞市寮步镇下岭贝村古楼岭路 96 号；法定代表人：张伦；经营范

围：研发、设计、产销：自动化设备。（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截至 2014 年 1 月 31 日，东莞骏祥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名称 出资方式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张伦 货币 150 50% 

2 发行人 货币 90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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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黄光洁 货币 30 10% 

4 侯敏鲁 货币 30 10% 

合 计 -- 300 100% 

经本所律师核查，东莞骏祥系依法设立、有效存续的有限责任公司，不存在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需要终止的情形。 

2、截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发行人参股公司兴业担保及旌德农商行的基本

情况未发生变更。 

经本所律师核查，除上述事项或说明外，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发

行人的主要财产未发生其他重大变化；发行人上述财产的取得与拥有合法、合规、

真实、有效。 

七、 发行人的重大债权、债务 

（一）重大合同 

截至 2015 年 1 月 31 日，发行人新增的正在履行的金额在 300 万元以上或对

公司生产经营能够产生重大影响的合同或框架协议如下： 

1、销售合同 

序号 客户名称 销售产品 金额（万元）/合同内
容 有效期 合同编号 

1 上海现代制药股份
有限公司 明胶空心胶囊 470.00 2015.1.1 至

2015.12.31 HSJN14123143

2 北京凯因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明胶空心胶囊 450.00 2015.1.1 至

2015.12.31 HSJN14123137

3 杭州中美华东制药
有限公司 明胶空心胶囊 489.70 2014.8.28 至

2015.2.28 EZ140828-01 

4 江西世泽医药有限
公司 明胶空心胶囊

框架协议，约定价格，
数量以每月订单为准

2014.10.1 至
2015.9.30 SZ-YF140901 

5 珠海润都制药股份
有限公司 明胶空心胶囊 590.00 2015.1.1 至

2015.12.31 HSJN14123153

6 汕头金石制药总厂
有限公司 明胶空心胶囊 670.00 2015.1.1 至

2015.12.31 HSJN15013224

7 
正大天晴药业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制剂

分公司 

明胶空心胶囊/
肠溶明胶空心

胶囊 
1,510.00 2015.1.1 至

2015.12.31 HSJN14123126

8 江苏美通制药有限
公司 明胶空心胶囊 340.00 2015.1.1 至

2015.12.31 HSJN14123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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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浙江海正药业股份
有限公司 明胶空心胶囊 910.00 2015.1.1 至

2015.12.31 HSJN15013316

10 云南云河药业股份
有限公司 明胶空心胶囊

框架协议，约定价格，
交货以需方通知为准

2014.7.1 至
2015.12.31 20140701 

2、采购合同 

序号 供应商名称 采购原料 金额（万元） 履约时间 合同编号 

1 包头东宝生物技术股
份有限公司 胶囊用明胶 6,720.00 2015.1.1 至

2015.12.31 20141210 

2 泰安瑞泰纤维素有限
公司 

肠溶型薄膜包衣
预混剂 532.00 2015.1.1 至

2015.12.31 2014.12.28 

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上述正在履行的重大合同的内容及形式合法、有效，

不存在因违法或无效而引致的潜在法律风险或纠纷。 

（二）根据《审计报告》，截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发行人其他应收款项账

面余额为 7,352,873.18 元，其他应付款项账面余额为 8,472,162.19 元。 

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其他应收、其他应付账目项下金额较大的款项，债权

债务关系清楚，不存在违反法律、法规限制性规定的情况。 

八、 发行人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议事规则及规范运作 

自《补充法律意见书（一）》出具日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发行人未召

开股东大会；发行人召开的董事会及监事会情况如下： 

（一）董事会 

1、2014 年 12 月 30 日，发行人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关

于公司坏账核销及部分资产报废的议案》及《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等

2 项议案。 

2、2015 年 2 月 5 日，发行人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公

司 2014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公司 2014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公司 2014
年度总经理工作报告》、《公司 2014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公司 2015 年财务预算

报告》、《公司 2014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关于报出公司 2012 年度、2013 年度及

2014 年度财务报告的议案》、《关于确认 2014 年日常关联交易并预计 2015 年日常

关联交易的议案》、《关于续聘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15 年

度审计机构的议案》及《关于召开 2014 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等 10 项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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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监事会 

1、2014 年 12 月 30 日，发行人召开第二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

于公司坏账核销及部分资产报废的议案》及《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等

2 项议案。 

2、2015 年 2 月 5 日，发行人召开第二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公

司 2014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关于续聘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

公司 2015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及《关于确认 2014 年日常关联交易并预计 2015
年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等 3 项议案。 

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上述会议的召集、召开、决议内容及签署合法、合

规、真实、有效。 

九、 发行人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及其变化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发行人独立董事蔡弘的简历更新如下： 

姓名/性别 职务 简历 

蔡弘（女） 独立董事 

1961 年 11 月出生，本科学历，高级工程师。1983 年毕业于西北轻

工业学院轻工二系玻璃专业，曾任职于中国医药工业公司包装部，

曾任中国医药包装协会副会长及副秘书长、山东省药用玻璃股份有

限公司独立董事。现任中国医药包装协会秘书长、华仁药业股份有

限公司独立董事、湖南千山制药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公司

独立董事。 

十、 发行人的税务 

（一）发行人执行的税种、税率 

根据《审计报告》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发行

人执行的税种、税率未发生变化，发行人执行的税种、税率符合现行的相关税收

法律、法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根据《审计报告》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于 2014 年度获得的财政

补贴如下： 

项目 金额（元） 文件依据 

城镇土地使用税 1,128,403.00 旌德县财政局、旌德县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关于请求拨付



                                                                  补充法律意见书 

5-1-10 

奖励 2013 年度城镇土地使用税奖励资金的请示》（经信运行

[2014]32 号） 

失业再就业补助 95,296.00 
宣城市财政局、宣城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实施企业

普惠制岗位补贴有关工作的通知》（宣人社秘[2014]248 号） 

参加就业见习高

校毕业生补贴 
7,200.00 

安徽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印发安徽省高校毕业生就

业见习管理办法的通知》（皖人社发[2013]43 号） 

城镇土地使用税

奖励 
564,200.00 

旌德县财政局、旌德县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关于请求拨付

2014 年 1-6 月城镇土地使用税奖励资金的请示》（经信运行

[2014]58 号） 

基础设施建设补

助资金 
1,040,000.00 

旌德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给予安徽黄山胶囊股份有限公司

在篁嘉产业园基础设施建设补助的通知》（政办[2014]102 号）

合计 2,835,099.00 -- 

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享受的上述财政补贴政策与国家法律、法规不存在冲

突情形，具有相应的依据，且履行了必要的批准程序，合法、合规、真实、有效。 

（三）税务合规 

1、根据安徽省旌德县国家税务局于 2015 年 1 月 26 日出具的《证明函》，发

行人自 2012 年 1 月 1 日以来，认真执行国家及地方有关税收法律、法规，依法纳

税，无偷税漏税、拖欠税款的行为，无因违反法律、法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而

遭受处罚的记录，执行的各项税收政策符合国家有关规定。 

2、根据旌德县地方税务局西乡分局于 2015 年 1 月 26 日出具《证明函》，发

行人自 2012 年 1 月 1 日以来，认真执行国家及地方有关税收法律、法规，依法纳

税，无偷税漏税、拖欠税款的行为，无因违反法律、法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而

遭受处罚的记录，执行的各项税收政策符合国家有关规定。 

十一、 发行人的环境保护和产品质量、技术等标准 

（一）根据旌德县环境保护局于 2015 年 1 月 19 日出具的《证明函》，发行人

现有的污染防治设施能满足工程的需要，做到了达标排放；自 2012 年 1 月 1 日以

来，生产经营遵守国家环境保护法律、法规，无因违反环境保护方面的法律、法

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而受到处罚的情形。 

（二）根据旌德县市场监督管理局于 2015 年 1 月 26 出具的《证明函》，自

2012 年 1 月 1 日以来，发行人生产经营符合国家关于药用辅料行业监督管理的标

准，未出现因违反有关药用辅料行业监督管理方面的法律、法规、规章及规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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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的规定而受到处罚的情形；发行人生产的产品符合国家关于产品质量和技术

监督的标准，未出现因违反有关产品质量和技术监督方面的法律、法规、规章及

规范性文件的规定而受到处罚的情形；发行人认真执行国家及地方有关工商行政

管理方面的法律、法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依法进行年检，无因违反前

述相关规定而受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处罚的情形。 

十二、 对发行人《招股说明书（申报稿）》法律风险的评价 

本所律师参与了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招股说明书（申报稿）》的编制及讨论，

对《招股说明书（申报稿）》及其摘要的全文进行了审慎审阅，特别审阅了《招股

说明书（申报稿）》及其摘要中引用本补充法律意见书的相关内容，发行人《招股

说明书（申报稿）》及其摘要不存在因引用本补充法律意见书的相关内容而出现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引致的法律风险。 

十三、 律师认为需要说明的其他问题 

（一）发行人股东中是否存在私募投资基金及其备案情况 

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股东全部为自然人股东，不存在属于《证券投资基

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和《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

备案办法（试行）》规范的私募投资基金，因此不存在需要办理私募投资基金相关

备案的情形。 

（二）发行人员工参加社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情况 

1、根据发行人提供的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用工形式分为正式员工

与劳务派遣员工，截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发行人有正式员工 442 名，该部分员

工参加社会保险的具体情况如下： 

项目 发行人缴纳比例 个人缴纳比例 缴纳人数 

基本养老保险 20% 8% 328 

基本医疗保险 6.50% 2% 328 

失业保险 1.40% 1% 328 

工伤保险 1.20% -- 442 

生育保险 0.56 -- 328 

发行人按照当地相关规定为 442 名正式员工缴纳工伤保险，并为其中 328 名

员工缴纳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及生育保险。其他未由发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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缴纳全部社保的员工主要来自周边农村，参与当地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及新型

农村合作医疗保险，由于不能重复参保，根据员工自愿选择，发行人按照每人每

年 3,600 元给予补贴。 

2、截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发行人使用劳务派遣用工 190 名，发行人按照

劳务派遣协议约定向劳务派遣单位支付被派遣劳动者的劳动报酬及其他有关费

用，并为被派遣劳动者提供相应的劳动条件和劳动保护。劳务派遣用工的社保缴

费或补贴标准与正式员工相同，由劳务派遣单位缴纳、发放。 

3、截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公司为 25 名员工缴存了住房公积金。 

4、2015 年 1 月 26 日，旌德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出具《证明函》，确认

发行人认真执行国家及地方有关劳动及社会保障方面的法律、法规，已依法及时、

足额缴纳职工的养老、失业、医疗、工伤及生育等社会保险金，未有欠缴记录；

其缴纳社会保险的比例和标准符合政策要求，符合我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相关法律、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发行人自 2012 年 1 月 1 日以来，不存在因违反劳动用

工和劳动保障等方面的法律法规而受到相关主管机关处罚的情形。 

5、2015 年 1 月 19 日，宣城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旌德管理部出具《证明函》，

确认发行人已于 2012 年 12 月建立了住房公积金账户，发行人从 2012 年 9 月起按

5%缴存比例为 25 名职工缴存了住房公积金，发行人自 2012 年 1 月 1 日以来，不

存在因违反国家及地方住房公积金等方面的法律法规而受到相关主管机关处罚的

情形。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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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国浩律师（北京）事务所关于安徽黄山胶囊股份有限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并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二）》之盖章签署页]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正本四份，无副本，经签字盖章后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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